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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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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696）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刊發。 

茲載列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在深圳證券交易所網站(http://www.szse.cn/)

刊發的《關於2023年度證券投資情況的專項說明》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天齊鋰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執行董事 

蔣衛平 
 

香港，2024年3月27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由以下成員組成：執行董事蔣衛平先生、蔣安琪女士、夏浚

誠先生及鄒軍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向川先生、唐國瓊女士、黃瑋女士及吳昌華女士。 

 

http://www.szse.cn/)
http://www.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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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 2023年度证券投资情况的专项说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

业务办理》有关规定的要求，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对

2023年度证券投资情况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证券投资审议批准情况 

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审议证券投资的情形。 

二、2023年度公司证券投资及衍生品投资情况 

1、2023年度，公司不存在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2、截至2023年12月31日，公司证券投资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元 

证券

品种 

证券

代码 

证券

简称 

最初

投资

成本 

会计

计量

模式 

期初

账面

价值 

本期

公允

价值

变动

损益 

计入

权益

的累

计公

允价

值变

动 

本期

购买

金额 

本期

出售

金额 

报告

期损

益 

期末

账面

价值 

会计

核算

科目 

资金

来源 

境内

外股

票 

01713

.HK 

四川

能投

发展 

121,3

57,92

9.84 

公允

价值

计量 

105,2

30,74

0.00 

 

-

6,879,

688.3

4 

  

9,692,

342.8

2 

114,4

78,24

1.50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境内

外股

票 

03931

.HK 

中创

新航 

710,5

54,11

0.07 

公允

价值

计量 

326,5

14,28

1.86 

 

-

388,1

00,44

4.76 

   

322,4

53,66

5.32 

其他

权益

工具

投资 

自有

资金 

合计 

831,9

12,03

9.91 

-- 

431,7

45,02

1.86 

 

-

394,9

80,13

3.10 

0.00 0.00 

9,692,

342.8

2 

436,9

31,90

6.82 

-- -- 

三、风险控制措施 

为了规范公司的委托理财交易行为，加强资产管理和财务监控，提高资金的调控和

使用水平，有效防范投资风险，维护股东和公司利益，根据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

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委托理财业务管理制度》。报告期内，公司严格

按照内部控制管理制度和执行程序，审慎选择购买理财产品的金融机构，把资金安全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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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位，报告期内不存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形。 

为规范公司证券投资行为及相关信息披露工作，有效控制风险，提高投资收益，维

护公司及股东利益，依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实际情况，公司制定了《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风险投

资管理制度》等相关制度，对公司证券投资的适用范围和分类、决策权限、风险控制措

施、内部信息报告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进行了规定。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规范性文件及

相关制度的要求开展证券投资业务，严格控制风险。公司证券投资事项不存在违反相关

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相关制度的情形。 

四、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建立了完善的内部控制制度，且公司财务内控制度较为完善，

有专门的部门对证券投资进行监控和管理，资金安全能够得到保障。公司证券投资的资

金来源及审批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及公司有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说明。 

 

天齐锂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